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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全省法院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

2020年2月1日�

各市、州中级人民法院、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甘肃省林区中级法院、甘肃矿区人民法院：�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最高人

民法院及省委省政府防控工作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流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现结合甘肃省执行工作实际，对疫情防控期间全省法院执行工作作出如下安排：�

　　在抗击疫情期间，全省各级法院执行机构不得组织开展集中执行行动，不得在夜间外出执行办案

，不得在未采取严格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接触当事人。�

　　执行案件涉及到财产查控措施的，应当通过“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进行，原则上暂不开展线下

查控活动。必须采取线下查控措施的，应当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

　　充分借助信息化手段办理执行案件。在此期间，凡是能够通过移动微法院（微执行）、手机APP、

短信、电话、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办理的相关事项，不得约见或者接触执行当事人，确需约见的，

应当经过本院执行局局长批准，并事先询问当事人身体状况，在法院指定的场所、满足防护措施要求

的情况下进行。严禁执行人员擅自约见或接待当事人。�

　　跨区域执行案件涉及到异地相关执行事项的，一律通过事项委托方式进行，且以必要为前提，并

报经本院局长批准。受托法院因疫情防控原因无法办理或者拒绝受理事项委托的，应当撤销委托，不

得投诉受托法院。�

　　申请执行人、执行悬赏举报人举报被执行人行踪或财产线索的，应委托被执行人控制地、财产发

现地法院协助处理，慎重采取拘留措施。�

　　财产查控及其他执行措施涉及到承担疫情防控防治职能的医院以及相关疫情防治人员，或者涉及

到疫情防控防治用品的相关生产、运输及供应企业或其人员的，经报请院领导批准，并报省法院执行

指挥中心备案，可以暂缓采取财产查控及其他执行措施，不得因执行行为影响疫情防控防治工作的开

展。�

　　执行指挥中心、执行立案及信访接待场所应当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并为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疫

情防护用品。工作中，一经发现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当事人的，应迅速稳妥地将其有效隔离，

并迅速与相关单位或部门联系诊断救治事宜。同时，对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接触到该疑似人员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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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警，也应按照相关要求采取相应的必要隔离措施。�

　　全省法院执行立案和信访办理工作，同时参照《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办理。�

　　因疫情防控导致执行案件期限延长、暂缓及中止等情形的，严格按照执行案件期限的相关规定及

时办理提起及审批程序，不得出现超期限办理案件情况。�

　　全省疫情防控一级响应机制未解除前，全省各级法院应建立执行应急指挥值班制度，各级法院执

行局局长在此期间必须保持24小时电话畅通，并负责统一指挥并协调处置辖区内法院涉及执行的突发

事件。全省各级法院要充分利用视频会议系统处理相关事项，省法院执行局建立全省法院执行工作应

急响应微信群（甘肃执行一指挥中心应急协调群），各级法院遇到需省法院协调处理事项，迅速上报

省法院执行局指挥中心。�

　　全省各级法院执行局要高度重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疫情防控期间执行

案件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及省法院的相关规定进行。要做好各自辖区及案件当事人的工作，从疫情

防控的大局出发，处理好疫情防控和执行案件的关系，在依法履职的过程中认真做好各项安全防范措

施，切实维护当事人、来访群众和法院干警的安全和健康，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提供有力的司

法服务和保障。�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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